衢州职业技术学院
教学差错、教学事故登记表

	责任人
	
	所在部门
	

	事

件

过

程

及

原

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部门认

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	教务处

决 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 校

决 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学校（教务处）做出决定后（以教务处发的情况通报日期为准），由系（部、中心）通知到教师本人，若对学校决定有异议，可在5个工作日内，向人事处提出书面申诉。
    2、教学差错、教学事故由教务处根据《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差错、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》决定；严重教学事故提交学校行政例会审定。
